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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学院学生劳动实践课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发挥劳动实

践课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作用，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促进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结合我校实

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劳动实践课是必修课，全日制在校生要依照人

才培养方案规定参加学校安排的劳动实践课，时间为 1周，

计 1学分。 

第二章  领导与管理 

第三条  学校成立劳动实践课领导小组，负责劳动实践

课的指导、协调工作。 

第四条  学生工作部（处）、教务处具体负责劳动实践

课的岗位设置、工作指导、管理与考核等日常工作，制定劳



动实践课课程表。 

第五条  学生工作部（处）汇总、记录学生劳动实践课

成绩。 

第六条  各系由党总支书记协调本系的劳动实践课工

作，团总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担任带队老师，具体负

责本系学生劳动实践课的安排。 

第七条  各设岗单位负责制定劳动实践课岗位职责，提

供必要的上岗工具和工作条件，并确定一名责任心强的同志

担任指导教师，负责做好上岗学生的技术指导和管理考核工

作。 

第八条  各系在学生上岗前，应组织召开岗前动员大

会，明确劳动实践课的意义，提高学生参加劳动实践课的积

极性，增强学生的劳动观念。 

第三章  岗位设置及要求 

第九条  岗位设置 

劳动实践课岗位按具体情况，可设置在图书馆、学生公

寓、教学楼、实验楼、学生餐厅、校园治安、校园管理等区

域，负责清理卫生、维持秩序等方面的工作。设岗的单位要

在每学年开始前写出申请，写明岗位职责、用人数量、岗位

指导教师等，报学生工作部（处），由学生工作部（处）统

筹设置。各单位不得组织学生参加高空作业、严重污染、辐

射、劳动强度大等易对人体或心理造成危害和危险的劳动任

务。 

第十条  学生上岗纪律 

1.上岗前认真听取指导教师的技术指导和劳动要求； 

2.上岗时间内，不得从事影响本岗工作的其它事宜，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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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上、下岗，不迟到，不早退，不得随意更换岗位； 

3.注意保护所使用的工具，不得损坏、丢失； 

4.服从指导教师及带队教师的安排，认真完成劳动实践

课任务； 

5.劳动实践课结束后，要认真进行总结，切实提高自身

综合素质。 

第十一条  各系带队教师职责 

1.根据本系学生情况和劳动实践岗的具体要求，合理地

对学生进行编组，并指定能够认真负责的学生干部担任组

长； 

2.做好学生上岗前的动员工作； 

3.对劳动实践上岗学生进行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做

好监督指导工作； 

4.协助各岗位指导教师负责劳动实践岗的考核、鉴定工

作。 

第十二条  各设岗单位指导教师职责 

1.负责制定本单位劳动实践课工作内容及考核方案； 

2.做好本岗劳动工具、劳动用品的发放和管理； 

3.对上岗学生进行业务指导，及时向学生工作部（处）、

教务处及有关系反映学生的上岗情况； 

4.核定上岗学生的工作量，做好考核、鉴定工作。 

第四章  考  核 

第十三条  考核工作由学生所在岗位指导教师负责。学

生劳动结束后，指导教师评定成绩，并填写《济宁学院学生

劳动实践课成绩考核表》，在劳动实践课结束后一周内完成

送交学生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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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考核内容包括：劳动态度、劳动纪律、劳动

任务完成情况三个方面。劳动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及格、

不及格四个等级。考核表格由学生工作部（处）统一印制发

放。 

第十五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劳动实践课成绩均为

不及格： 

1.劳动态度不端正，不服从安排； 

2.无故缺勤一天以上者（含一天）； 

3.未完成所在劳动岗分配的任务。 

第十六条  凡是劳动实践课不及格或因故不能参加劳

动实践课的须在《考核表》“备注”栏内注明，由学生工作

部（处）统一安排重修或补课。重修后仍不及格者，学年内

不能参加各种评优、评奖等活动。 

第十七条  参加劳动实践课的学生原则上不得请假，确

需请假者，上岗前应严格按照学校有关学生考勤规定办理请

假手续；上岗后，由系负责人签署意见，所在岗领导同意后

方可离岗；请假学生名单、事由、时间等情况，由各系带队

教师报学生工作部（处）登记备案，由学生工作工作部（处）

安排重修。 

第十八条  无故不参加劳动实践课者，按旷课（每日六

学时计）处理，凡累计六学时以上者（包括六学时），成绩

以不及格计，须补修。对旷课的学生，应参照学校有关规定

予以处理。 

第十九条  身体有残疾的学生，应与本班学生一道在学

校安排的劳动时间内，完成力所能及的劳动任务，取得劳动

课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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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节假日原则上不安排劳动实践课学生上岗。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各系、各设岗单位要认真学习并严格执行

本办法，切实保证我校学生劳动实践课的顺利进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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